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

：

中国石化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９

号

转债代码

：

１１００１５

转债简称

：

石化转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为规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所得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规定，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简称“开户银行”）及高盛高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简称“协议”），协议约定的主

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称“专户”），账号为

０２００００４２２９２００１０４２８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２

，

８９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该专户存放的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仅用于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开披露的武汉

８０

万吨

／

年乙烯工程项目、安庆分公司含硫

原油加工适应性改造及油品质量升级工程项目、 石家庄炼化分公司油品质量升级及原油劣质化改造

工程项目、榆林

－

济南输气管道工程项目、日照

－

仪征原油管道及配套工程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为提高募集资金存款收益， 公司以

７

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７

天通知存款开立的专用帐

户（简称“专户计息帐户”）仅存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不做其他用途，且专户计息账户的资金支出

仅能转到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７

天通知存款的具体账户如下：

存款方式 开户行 账号

７

天通知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和平里支行

０２００００４２１４２００００９２４２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管理， 或以前述

７

天通

知存款存单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公司的前述

７

天通知存款存单不得质押，如需提前支取存款必需

事先通知保荐机构。

二、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

调查与查询。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

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四、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开户银行应按月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同时抄送给保荐机构。

六、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七、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

可以主动或在保荐机构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八、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公司；

九、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书面报告。

十、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经三方确认全部支出完毕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３７

证券简称

：

美克股份 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增加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董事共

９

人，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计划的预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ｃ．ｃｏｍ．ｃｎ

）

披露了《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３

日收到控股股东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克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６２９６．２５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４１．５６％

）书面提交的《关于提请美克国际家具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临时提案》， 提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计划的预案》的临时提

案。董事会同意上述议案，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内容如下：

根据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和经营计划，

２０１１

年，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预提

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对象 资产负债率（

％

） 持股比例（

％

） 计划担保金额

本公司 天津美克

４２．４９ １００％ ７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００００

美克国际家私（天津）制造有限公司（“天津美克”）

２０１１

年度计划在综合授信额度

７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或等额外币）内开展贷款业务，其在授信额度内依据资金需求向相关银行提出申请，经与本公司协

商后办理代担保手续。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对象 资产负债率（

％

） 持股比例（

％

） 计划担保金额

本公司 美克美家

６０．５６ １００％ ８３０００

合 计

８３０００

美克美家家具连锁有限公司（“美克美家”）

２０１１

年度计划在综合授信额度

８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

等额外币）内开展贷款业务，其在授信额度内依据资金需求向相关银行提出申请，经与本公司协商后

办理代担保手续。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对象 资产负债率（

％

） 持股比例（

％

） 计划担保金额

本公司 天津美克加工

９３．２９ １００％ ５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美克国际家私加工（天津）有限公司（“天津美克加工”）

２０１１

年度计划在综合授信额度

５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或等额外币）内开展贷款业务，其在授信额度内依据资金需求向相关银行提出申请，经与本公

司协商后办理代担保手续。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对象 资产负债率（

％

） 持股比例（

％

） 计划担保金额

本公司 施纳迪克

２８．４１ １００％ ５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施纳迪克国际公司（“施纳迪克”）

２０１１

年度计划在综合授信额度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等额外币）

内开展贷款业务，其在授信额度内依据资金需求向相关银行提出申请，经与本公司协商后办理代担保

手续。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对象 资产负债率（

％

） 计划担保金额

天津美克 美克股份

４１．１５ １２２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２０００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计划在综合授信额度

１２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等额外币）内开展银行贷款业务，具

体贷款在授信额度内依据资金需求向银行提出申请，并与天津美克协商后办理担保手续。

以上计划担保方式均为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与内容以合同签订为准。以上担保均没有反担保。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增加临时提案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及顺序

１

、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计划的预案。

修改后的《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及相关事项》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附件：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及相关事项

１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

东均有权以公布的方式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参与表决。

３

、投票操作方法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７３８３３７

美克投票

２

）表决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０

同意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９９．００

１

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计划的预案

３．００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５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美克股份”

Ａ

股的沪市投资者，对议案

１

投赞成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３７

买入

１

元

１

股

（

２

）如某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投赞成票，则可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３７

买入

９９

元

１

股

６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

：

顺络电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 ０１０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下午

２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富工业区顺络工业园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Ｂ

栋一

楼大会议室

（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４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

５

）主持人：董事长袁金钰先生

（

６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８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５５．６０％

。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１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８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２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８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３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８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８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５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８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８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７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８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８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８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９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０８

，

０４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姓名：霍庭、刘胜军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现行适用的《公司法》、《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现行适用的《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主体资格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议案》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

：

顺络电子 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９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以传真方式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

Ｂ

栋一楼大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袁金钰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名，公司监

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制度， 公司在如下商业银行开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银行名称 对应项目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铁路支行 片式电感器扩产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 低温共烧陶瓷（

ＬＴＣＣ

）扩产项目

公司将尽快与上述商业银行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及时公告。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将严格遵循有关制度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６１

证券简称

：

远望谷 公告编码

：

２０１１－０１０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派

０．３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１５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３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1

年

３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1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股份将于

２０１1

年

３

月

２１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帐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1

年

３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８７４

徐玉锁

２ ０１＊＊＊＊＊１１２

陈光珠

３ ０１＊＊＊＊＊４９０

陈长安

４ ０８＊＊＊＊＊００７

上海联创永宣创业投资企业

５ ０１＊＊＊＊＊１６２

武岳山

６ ００＊＊＊＊＊１８４

吕宏

五、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

行

新

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９７

，

７２２

，

５８１ ３８．０５ ２９

，

３１６

，

７７４ ２９

，

３１６

，

７７４ １２７

，

０３９

，

３５５ ３８．０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

持股

３

、其他内资

持股

其中： 境内

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９７

，

７２２

，

５８１ ３８．０５ ２９

，

３１６

，

７７４ ２９

，

３１６

，

７７４ １２７

，

０３９

，

３５５ ３８．０５

二、 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１５９

，

０７７

，

４１９ ６１．９５ ４７７

，

２３

，

２２６ ４７７

，

２３

，

２２６ ２０６

，

８００

，

６４５ ６１．９５

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５９

，

０７７

，

４１９ ６１．９５ ４７７

，

２３

，

２２６ ４７７

，

２３

，

２２６ ２０６

，

８００

，

６４５ ６１．９５

２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股份总

数

２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

３３３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

０．２９

元。

八、咨询机构

１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２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南区

Ｔ２－Ｂ

栋三层（

５１８０５７

）

３

、咨询联系人：蔺晓静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１７０５

５

、咨询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１６９３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2549

证券简称

：

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

2011-012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发布了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1-010

），经公司自查发现，因公司工作人员疏忽，现将披露有误的信息更正如下：

一、《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1-010

）原公告的

"

股权登记

日：

2012

年

3

月

16

日

"

现更正为：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3

月

16

日。

二、《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1-010

）原公告的

"

湖南凯美

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现更正为：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三、《关于召开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1-010

）原公告的

"

四、其他事

项

"

现更正为：

六、其他事项。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

002528

证券简称

：

英飞拓 公告编号

：

2011-017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1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

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董事会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

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其中独立董事朱

学峰先生、独立董事李沐曾先生、独立董事房玲女士通过电话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肇怀

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形成以下决议：

一、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制订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七、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

细则

>

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八、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部控制制度

>

的议案》；

《内部控制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九、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内部审计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制订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

案》；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一、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子公司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二、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

>

的

议案》；

《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十三、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

规范

>

的议案》；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十四、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投资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十五、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十六、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各

制度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600292

证券简称

：

九龙电力 编号

：

临

2011－11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6

日以传真和送

达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监事，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上午

9

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5

人，实到董事

15

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经出席董事认真审议及表

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各委员会成员调整如下：

战略委员会

成 员：刘渭清、蒲恒荣、郑武生、黄宝德

召集人：刘渭清

审计委员会

成 员：余剑锋、姚 敏、杜建钧、宋纪生

召集人：余剑锋

提名委员会

成 员：陈友坤、陈大炜、刘渭清、郑武生

召集人：陈友坤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 员：杨 晨、余剑锋、刘渭清、杜建钧

召集人：杨 晨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

000851

证券简称

：

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016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14

日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付景林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

人

,

代表股份

37,887,232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2,900,000

股

的

11.38%

。

公司董事长，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

所颜克兵律师、朱玉栓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剑文先生任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37,887,23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具

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2．

《关于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软件

"

）、控股子公司北京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

鸿信息

"

）及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恒昌

"

）在各商业银行申请

授信，具体如下：

（

1

）高鸿有限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

（

2

）高鸿有限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商务中心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18,000

万元综合授信。

（

3

）高鸿有限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8,500

万元综合授信。

（

4

）高鸿有限在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不超过

4,000

万元综合授信。

（

5

）高鸿软件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

万元综合授信。

（

6

）高鸿信息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

7

）高鸿信息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

8

）高鸿恒昌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

9

）高鸿恒昌在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3,500

万元银承授信。

（

10

）高鸿恒昌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2,000

万元综合授信。

表决结果：

37,887,23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具

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高鸿软件、控股子公司高鸿有限、高鸿信息及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恒昌

在各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

1

）为高鸿有限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2

）为高鸿有限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商务中心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18,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3

）为高鸿有限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8,5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4

）为高鸿有限在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不超过

4,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5

）为高鸿软件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6

）为高鸿信息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7

）为高鸿信息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8

）为高鸿恒昌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9

）为高鸿恒昌在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3,500

万元银承授信提供担保。

（

10

）为高鸿恒昌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复兴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2,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37,887,23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具

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颜克兵、朱玉栓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03

月

14

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公司一层会议室如期召

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议题与召开股东大会会议

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股份

37,887,2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8 %

。上述出

席人员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的资格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

《关于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计票、监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

签字

）

负责人

：（

签字

）

朱玉栓

：

朱玉栓

：

颜克兵

：

二

○

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